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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鳳鳴、王泰升、李仁淼＊

計劃緣起一、 
國科會法律學門過去很少舉辦研習營活動，讓相關研究者能齊聚一堂、

共同切磋與交流。於 2008年假台南尖山埤江南度假村，首度舉辦之兩天一
夜的研習營，竟引起法律學門研究者熱烈迴響；不僅正式議程之報告與討論

促成與會者彼此間熱烈之對話與交流，議程之外的非正式討論更激盪出學者

們尚未構思之研究路徑與創意。整體活動，饒具深意。

在上述研習營的激勵下，本計劃著眼於獲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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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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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缺乏公開發表機制，乃以公法相關領域之議題為研習會主軸，由近五年獲

得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劃執行者，發表其研究心得與成果，並由資深公法學

者進行與談。同時，更廣邀有志於從事公法議題之研究者，參與本次研習 
營，進行學術討論，以激發出更多的法學研究之靈感、策略或方法，甚至促

成相關法學次領域之整合研究，進而提升整體法律學門的研究品質。

21世紀之後，隨著全球化及國內外社經環境之改變，社會結構趨向多
元、專業；傳統法學領域之公法、私法之二元區分，亦變得相對與模糊。而

跨越公法、私法界限之相關領域，如社會法、勞動法等領域亦日漸重要，加

以現代公法領域之研究，經常與非傳統公法領域，諸如智慧財產、專利、環

境等相關議題有密切關係，導致公法相關領域之研究趨向多元，研究方法亦

隨之多樣化、多元典範化。復以公法學相關領域研究者的留學國背景不同，

未必具有共通之知識背景以進行對話與分享。是以，本研習計劃除突顯公法

相關議題，也希望能提供一個學術對話與交流的平台，促使各學術專長之學

者共同關心前瞻性議題，對之進行整合或開啟各種合作形式的契機。

會議內容二、 
（一）憲法

1.張文貞副教授—憲法與國際人權法匯流之研究
張教授以其三年期國科會計劃為報告內容，主要是結合憲法與國際憲法

之研究議題。選此主題係受到文獻、案例與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影響，而且憲

法與國際人權之交流亦日益多元與頻繁。另外，三年期專題研究計劃的通過

比例較低，而且研究難度較高。不過，此種計劃在三年執行期結束後，較能

展現議題本身的重要性與創新性。

此研究之模式以美國判例為主，分析判決與探討其法理；同時參考歐洲

人權法院和其他法院的判例，以擴大探討憲法和國際人權法的匯流。不過，

此研究並非完全採用比較法，而是綜合觀察國際法和憲法之接點，以及兩者

之關連性後，論述有關法領域的新意涵。和傳統法學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

法學的現象不被視為理所當然，研究的對象也擴大至法「現象」本身的探討，

討論現象表現在何處及法院應該如何因應此種發展。因為三年期的研究計劃

執行時間較長，正好較有機會去探討各種法「現象」，以及分析某種現象存在

的意義，探究現象與法之間的規範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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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超駿副教授—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之正當法律程序：
 以精神病患強制住院以及外國人驅逐出國程序為中心

研究計劃題目之選定決定了研究內容，故研究題目之選擇極為重要。首

先，題目之重要性必須受到肯定，而重要與否，又涉及如何去敘述、說明，

故題目的選擇關係到研究計劃撰寫之問題。

此研究計劃以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為主題，係因林教授認為此議題具

有研究價值與重要性。我國對刑事被告人身自由之限制等相關立法已臻完 
備，不過對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的限制等相關法規範卻仍極為缺乏。在探

討精神病患和其進出國等問題後，發現少有司法介入，故提出此研究計劃，

以突顯精神病患之強制住院，以及外國人驅逐「出境」程序之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上，先以歷史分析法，探討美國對於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

制，其制度上之規範要件，以及歐洲人權法院對於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相關規

定。其次，就美國及歐洲對人身自由之限制作一比較分析之後，再針對非刑

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問題加以論述。此計劃由於涉及美國及歐洲人權法院

之個案分析，探討面向較廣，同時必須進行兩者之比較，因而在計劃執行中

需不斷對相關研究細節進行調整。

（二）行政法

1.陳淳文教授—論獨立行政機關之監督 
此計劃為三年期之專題研究計劃，旨在探討獨立行政機關之監督，以比

較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當中以美國法為主，輔以法國法進行比較分析。

這項議題過去在我國引起很大的爭議。「獨立」與「監督」看似是兩個

無法相容並存的概念。前者意味著自己做決定，不依賴他人；後者則指有他

人在一旁觀察督促之意。二者無法相容至為明顯：因為既然獨立，則理應不

受監督；而既然被監督，則不太可能維持獨立。解決「獨立」與「監督」二

者無可避免的衝突，遂成為獨立行政機關運作時最根本的課題。大法官在釋

字第六一三號解釋中指出：獨立機關存在的特性，即在具體個案的指揮監督

當中，應不受任何干擾，有其專業自主之決定空間，具體落實行政一體及責

任政治。

此計劃困難之處，在於比較法之相關文獻、資料的掌握與運用。如何藉

由外國相關制度之比較分析，提供我國參考，而建構出獨立機關運作的一般

原則，以及如何將獨立機關，予以具體類型化，並因應政府機關改造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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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問題，為此研究後續須追蹤研究之議題。

2.江嘉琪教授—定型化行政契約之研究
江教授以自身申請國科會計劃的經驗分享切入主題。第一年係以和政府

採購法等直接或間接相關，和行政契約相關之議題進行計劃申請；第二年以

地方自治團體之跨領域合作的行政契約為主題進行計劃申請；第三年則以行

政契約裡，競爭關係中的第三人權利保護為主題進行計劃申請。最近一次的

計劃，是就行政處分和行政契約之交錯適用為研究主題。

報告中，江教授以上述最近一次的研究計劃為例，首先是論述台灣目前

實務上定型化契約的運用。台灣定型化行政契約之適用，較其他國家盛行，

其原因在於：在一個可適用行政契約的公法事件上，公務員往往沒有訂立行

政契約的能力，此時即轉而期待主管機關先行訂立契約範本。其次，針對定

型化行政契約顯失公平之情形，則以大法官釋字第三四八號解釋說明訂立定

型化行政契約當事人雙方之間如何求取公平與合理之立場。

（三）救濟法

1. 林明昕教授—論第一次權利保護與第二次權利保護之關係
林教授首先指出，個人之研究成果及學術著作，在國科會計劃申請之審

核上佔很大的比例。其次，研究計劃題目之選定也很重要，因為國科會似乎

是以申請者的研究領域與研究計劃之關連性，來審核計劃之題目是否恰當。

惟選定研究題目以後，在研究計劃內容中，文獻和實務之回顧亦至為必要。

再者，研究計劃的細目也須詳細表列，過去執行研究計劃之成果也須具體詳

實說明清楚。

此外，林教授以其自身之研究風格為例，簡要說明研究計劃之撰寫及執

行之經驗。第一、以法釋義學研究取向：由於法實證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之

實證調查方法有較密切之關係，為其所不甚熟悉，而以法釋義學，以及相關

規範概念之探討為主要的研究取向。第二、以比較法為研究方法，著重在德

國法，並將比較之觸角延伸至日本法。主要是以自身熟悉精通的語言為主，

探討該語系國家的法學。第三、對於法律制度之沿革及立法之法律史的分 
析，特別是以條文訂定、制度發展之歷史背景為主。林教授以行政訴訟之訴

訟參加為例，指出我國行政訴訟法上有關訴訟參加之內容，為參考、引用德

國和日本的訴訟參加制度，加上我國民事訴訟法上訴訟參加等相關規定，制

定而成，因此探討法條增訂之背景，對於條文內容之理解有相當之助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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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領域的整合：相關學科之間的統整、融合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是需要 
的，藉此可進一步提升研究成果。

2. 程明修教授—公務人員升遷救濟之相關法律爭議研究
程教授以個人申請國科會計劃的過程、經驗及曾參與的案件作心得分

享，提供與會研究者在構思研究計劃時的經驗。他指出，在申請計劃上會考

慮的要素為：第一、研究議題與本身能力的侷限。第二、個人研究的領域。

第三、研究議題的選擇。在處理某個議題時，會先思考是否有可供處理的素

材，而這些素材可能是單純學說之探討，也有可能是針對目前實務上之裁判

所作之分析，或是現行法制在釋義學上操作可能碰到的瓶頸等等。另一方 
面，會思考這種議題對於台灣現況有無回饋。再者，亦須加以斟酌及評估研

究計劃的創新與創見。第四、回想是否曾經探討過與研究計劃相關的問題，

此可能會涉及「跨域」之研究。

程教授曾以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上的被告主體地位為研究計劃，但因不

具需求性且已有成文規範，故未通過申請。其後轉為申請較具需求性和實用

性之研究議題，例如有關台北市監視錄影系統之自治規則與憲法相關權利之

探討，即通過申請。

其次，程教授在計劃的申請經驗中，曾因接觸到公務員保障救濟程序領

域，故著手研究有關公務員司法救濟保障之途徑。此計劃因涉及憲法、行政

法和公務人員法等總論之概念，加上保訓會和行政法院的實務案件可供參

考，且在比較法上亦提供了許多文獻資料，議題的需求性和創新性兼具，即

通過申請。他亦曾對公務員法上相關問題之研究及行政法總論與行政程序法

上有關撤銷廢止的制度結合之問題感到興趣，而以此相關內容進行計劃申

請，將計劃重點放在行政訴訟上或者是保障救濟案件中，有關於不當得利與

信賴利益之間的法律制度，因此某種程度上係對行政法院之裁判作較為詳實

之分析，而法院之裁判也提供了為數不少的研究素材。此計劃因具實務上之

需求性，亦通過申請。

會議成果三、 
「2009年公法類研究計劃發表暨學術研習會議」，係國科會委由國立中正

大學法學院承辦，以研習會之形式，進行公法領域的學術交流活動。會議中

藉由報告、與談與討論，對公法學領域有更深、更廣的認識與啟發，並已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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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相關研究者對後續議題的研究靈感，並作進一步之研究。

本研習活動，基於上述目的，以去年舉辦之「國科會法律學門法學方法

2008研討會」為基礎，選定公法類為研討會之核心，作更全面之學術研討。

活動中，除受國科會大力支持外，更由於研習活動之前置作業頗為順遂，非

常榮幸能邀請到林子儀大法官、許宗力大法官、李震山大法官及陳春生大法

官和相關學者分享研究經驗，使得會議盛況空前。另外，除主持人王泰升教

授外，特邀洪家殷教授及前大法官廖義男教授，針對公法類議題進行多元交

流，實屬難得之聚會。

雖然研習活動只有短短兩天一夜，卻已為台灣法學界建構出一個十分重

要之溝通平台，使相關研究者之間，藉此平台，激盪出因應世代變化之新思

維與方向。放眼未來，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已更趨專業且分工更加細

密之環境中，如何以嶄新之思維，面對瞬息萬變之新時代；如何在法律學門

各領域內探尋研究者之共同關心議題；甚或將研究觸角延伸至法律學門以 

外，和各種不同專業領域之研究者進行交流與合作，進而發展出跨學門、跨

領域之共同研究—這些都是本次研習活動的願景。

 檢討與反思四、 
本研習計劃在國科會大力支持及與會人員熱情參與下，相當圓滿成功，

並開啟公法類研究方法之新契機。無論從報告或是與談中，與會者皆獲得莫

大的啟發，讓人感到頗有收穫。惟仍有需檢討及改進之處，主要是與其他各

相關學術領域之交流仍顯不足。

另外，此會以公法類為主，且細分為憲法、行政法和救濟法三部分，惟

公法議題相當廣泛，短短兩天一夜是不夠的，仍有許多議題未能進行充分討

論，頗有意猶未盡之憾！希冀未來可擴大舉辦類似研習活動時，增加討論的

時間與內容，使與會人員得以進行更多元與更多面向的交流與對話。

再者，本會議僅針對公法議題進行探討，與會人員多為具有公法背景之

研究者。不過，在學術交流上，實有科際整合與跨領域合作之需求與必要 

性，故期待國科會未來可補助法學其他不同領域（諸如民法、刑法、商法等

法學次領域）舉辦類似活動，相信法律學門之研究日後將因此有更進一步的

發展與貢獻，並持續醞釀出無限創發性之契機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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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五、 
本次研習活動，於正式與非正式之對話中，對於相關研究議題之探討，

以及研究計劃撰寫、執行經驗之分享與傳承，均激起熱烈的迴響。除直接促

進法律學門相關研究者的交流與發展外，亦為法律學門未來跨領域之研究開

啟了另一扇門，更創造出一個關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申請的對話平台，不

僅積極鼓勵學者提出更佳的計畫書，且能消除某些存在於學界的誤解。值得

一提的是，雖然本次研習以公法領域為主要探討主題，但亦有法律學門中其

他次領域之研究者與會，殊為可貴。

活動中，資深的公法學者分享其國科會計劃撰寫、執行及審查之經驗。

目前學界中活躍的中堅研究者，則報告研究計劃撰寫與執行的經驗。同時又

有許多新進研究者，提出富有學術意義之問題。法學界中之老中青三代，能

於兩天一夜的研習中齊聚一堂，進行學術與非學術之對話，不論是在意見交

換或學術靈感的啟發上，均呈現蓬勃與蓄勢待發之情境，意義頗為深遠。因

此，非常期盼國科會能繼續支持法律學門舉辦類似之研習活動，對於提升我

國法學研究而言，將在深度及廣度上有著莫大之助益。


